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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105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8月 4日(四)下午 3時 

貳、地點：本府 16樓 1601會議室 

參、主席：游副召集人建華                                 記錄：蔡美雯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定(議)事項(續)列管情形： 

決定： 

一、 賡續列管：共 5案，分別為編號 101-1-2；編號 104-臨時會-2；編

號 104-2-1；編號 104-2-2；編號 105-1-2。 

二、 解除列管：共 2案，分別為編號 104-臨時會-1，本市性別平等委員

會設置要點、性平會副召集人及委員名單業已完成修正；編號

105-1-1，未來將由性平辦先行調查各委員方便出席會議之時間，

交各分工小組主責局處參考並逕行聯繫委員。 

柒、工作報告：(略) 

決定： 

一、 洽悉。 

二、 針對重要決議事項請各分工小組秘書單位重新檢視，並請參閱性

別主流化推動組會議紀錄格式進行修正。 

三、 另，依性別主流化推動組105-1-3(檢視本府性別影響評估成果及

流程)列管案，請研考會訂出性別影響評估標準作業流程，並於今

年11月第三次性平會報告。 

 

捌、提案討論：  

第1案(編號105-2-1)(提案單位：性別平等辦公室，本案經由就業、經濟與福利

分工小組決議，並由該組韋委員薇、范委員國勇、嚴委員祥鸞等連署同意，

提案性平會討論) 

案由：「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就業、經濟與福利面向」第7項及第8項政策

方針之參與單位，擬新增經濟發展局。 

決議：第 7項及第 8項方針參與單位新增經濟發展局，並以宣導為主。 

 

第2案(編號105-2-2)(提案單位：張委員珏、葉委員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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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為因應少子女化對一次生多個的雙多胞胎家庭需要予以支持，請性平會

召開各局處方案討論會。 

決議：照案通過，請性平辦邀集社會局及相關局處共同辦理座談。 

 

第3案(編號105-2-3)(提案單位：李委員萍、劉委員梅君、顏委員玉如) 

案由：請各局處研擬106年與民間組織（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或企業，

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計畫、方案、措施，提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業務機關(民政局、教育局、勞動局、社會局、財政局、經

濟發展局、農業局、地政局、都市發展局、工務局、水務局、原住民族

行政局、交通局、觀光旅遊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地方稅

務局、體育局、客家事務局、青年事務局、警察局、消防局)於本(105)

年10月前，研擬1項預計與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推動性別平等之計畫、方

案或措施，並於105年10月該局處性平專責小組審查、11月提報性別主流

化推動組審查，於106年執行，並檢附相關成果。 

 

第4案(編號105-2-4)(提案單位：衛生局) 

案由：有關修正本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婦女健康、醫療與照顧組」性別平

權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分工表「政策方針1」之政策內涵及

方針重點文字調整一案，提請討論(詳如附錄冊第226頁)。 

決議：送回分工小組研議較完整後，再提至大會討論。 

 

玖、散會：下午 17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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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發言摘要 

壹、 會議議程 

發言摘要 

一、 游副召集人建華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發言摘要 

一、 李委員萍：會議資料第 5頁，有關首長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一事，人事處改

採於市政會議中利用四十五分鐘到一個小時做性別意識培力的宣導，想請

問具體辦理期程和方式？ 

二、 人事處：目前積極辦理中，詳細時程下周五(8/12)前確定。 

三、 主席：請人事處下周五(8/12)前確定。 

 

參、 列管案 

第1案(編號101-1-2) 

案由：「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任務編組成員性別比例原則」，比照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於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規範各委員會之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

於1/3一案。 

發言摘要 

一、 劉委員梅君：會議資料第32頁序號5，社會救助金專戶委員會之女性委員

比例已達40%(超過1/3)，然在最新辦理或改善情形中卻歸類為未達任一性

別比例1/3辦理，建議資料上再做確認。而就改進方式可再進一步思考具

體之改進作為。 

二、 人事處：此社會救助金專戶委員會之女性委員比例已達40%，應為已依任

一性別比例1/3辦理，會後將與社會局確認再進行資料之校對。 

三、 顏委員玉如：若各局處之委員會在任一性別比例上無法達成，建議進一步

思考具體之改進措施。 

四、 主席：謝謝兩位委員提醒，請各機關針對填列之表格資料重新確認，並進

一步思考未達任一性別比例1/3之委員會，後續之改進方式。 

 

第4案(編號104-2-1) 

案由：桃園市政府各局處研擬且推展105年度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之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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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一案。 

發言摘要 

一、 李委員萍：請性平辦說明培力期課程內容大致方向及基礎課程結束後具體

改變與成效？有無做事後評估？進階課程應依基礎課程情形進行規劃，進

階課程大概的方向是什麼？ 

二、 社會局：謝謝委員提醒，基礎課程是針對所有局處之性平團隊進行培力，

課程內容為性平政策方針中的六大面向。進階課程則是針對14局處，以小

組討論方式，協助研擬具體行動措施。 

 

第5案(編號104-2-2) 

案由：建議研議成立桃園市新移民相關委員會，以替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新

移民服務推動組」分工小組一案。  

發言摘要 

一、 主席：正式成立委員會後再行解列，故本案繼續列管。 

 

第7案(編號105-1-2) 

案由：修正「104-107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一案。  

發言摘要 

一、 李委員萍：建議執行情形依照同仁宣讀，將內容更完整呈現。 

 

肆、 工作報告 

一、 就業、經濟及福利面向(會議資料第19頁)： 

發言摘要 

(一) 李委員萍：請勞動局針對重要決議事項之文字陳述再做調整。 

(二) 顏委員玉如：認同李萍委員之建議，請秘書單位再進一步思考，如針對方

針9突顯性別，若有融入業務上之困難，建議可正式提案或思考解決策略，

如此較能針對實質政策內涵做討論與推進，而非僅形式之文字呈現。 

(三) 主席：謝謝兩位委員指導，針對重要決議事項請秘書單位重新檢視與調

整。 

(四) 社會局：各分工小組之秘書單位負責該面向工作報告與會議紀錄，會後社

會局將與性平辦協同，協助勞動局針對會議紀錄、工作報告的呈現再做調

整，並請各分工小組秘書單位參閱性別主流化推動組會議紀錄格式進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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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修正。 

 

二、 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會議資料第20頁)： 

發言摘要 

(一) 顏委員玉如：針對重要決議事項6，分工小組參與局處如何在此部分回應

與思考解決策略才為此次會議討論之核心。 

(二) 衛生局：各相關局處於工作報告之文字呈現有些不一致，如有些局處資料

較完整，提及參與人數外，亦會進行參與人數之性別分析、成效等；有些

局處書寫較為簡單。因而委員建議，辦理業務時必須注意到男女任一性別

比例是否失衡等，並於工作報告中具體呈現。 

(三) 張委員玨：重要決議事項可以再做突顯，如重要決議事項4，應為人類乳

突病毒疫苗；及性別平等是心理健康很重要之表徵，可加強推動母乳哺育

政策之軟性關懷，關心哺乳母親心情等。  

(四) 衛生局：當初有考慮使用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此名稱，考量一般民眾對於人

類乳突病毒可能較不清楚，參照專家學者之建議，決定使用較通順之子宮

頸癌疫苗此名稱。關於子宮頸癌疫苗，其他縣市推廣進入校園接種；桃園

則推廣至合約醫院院所、衛生所施打，且女學生施打前必須有家長陪同，

並經醫師、醫護人員衛教，告知風險等，同時必須閱讀後簽名才能進行接

種。未來若仍使用子宮頸癌疫苗此名稱，會在其後註明人類乳突病毒補充

說明，以符合委員之建議。另有關哺乳室部分，將依照委員之建議辦理。 

(五) 張委員玨：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男性亦可接種，避免男性乳突病毒轉移至女

性導致子宮頸癌。桃園的推廣接種作法很值得肯定，但仍建議疫苗名稱可

改為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六) 主席：請衛生局參照委員建議作為後續推廣之重要參考。 

 

三、 人口、婚姻與家庭面向(會議資料第23頁)： 

(一) 李委員萍：關於重要決議事項1，請社會局多加協助關於設置社區托老及

托幼處所，所需設備、設施及相關法規。請問社會局在此項如何進行與回

應？ 

(二) 社會局：關於社區托老及托幼處所，所需設備、設施及法規等，將請業務

相關科室針對委員建議做研擬，並於下次人口、婚姻與家庭組會議中進行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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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與交通面向(會議資料第24頁)： 

(一) 李委員萍：關於重要決議事項3，捷運工程處之性別影響評估需回到此分

工小組討論，請問幕僚單位各個性別影響評估都須回到分工小組討論嗎？ 

(二) 社會局：其他分工小組沒有針對性別影響評估進行檢視。於此次性別主流

化推動組會議中，有關性別影響評估之流程及成果，委員提出針對計畫類

型之性別影響評估可以研商是否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檢視。 

(三) 顏委員玉如：此部分需要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考量為，捷運之整體路線規

劃皆須納入性別觀點。此議題內有兩層次，一層次為府內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檢視之作業流程需更精緻與明確；而分工小組則就政策面之性別觀點，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上述兩層次皆需加以關照。 

(四) 嚴委員祥鸞：當時捷運工程處在此分工小組提及解列，然捷運工程之興建

仍會隨時更動，性別影響評估之目的並非僅是形式評估。 

 

五、 性別主流化推動組105-1-3列管案(會議資料第25頁)：檢視本府性別影響

評估成果及流程。 

發言摘要 

(一) 顏委員玉如：重要決議事項2，性別主流化推動組105-1-3(檢視本府性別

影響評估成果及流程)此列管案是先行解列了嗎？ 

(二) 社會局：請大家參閱會議資料第158頁，依當時主席裁示為先行解列，後

續則由研考會、性平辦另邀委員召開會議研商是否成立專案小組，協助發

展性別影響評估之標準作業程序。 

(三) 范委員國勇：性別影響評估完畢後，研考會如何管考各單位之執行與落實

情形？ 

(四) 研考會：目前針對計畫類性別影響評估，請各機關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後，

針對委員意見回應，並將參採跟難以參採情形交研考會匯整。目前正在研

擬調整計畫類性別影響評估之機制，初步規畫預計跟預算審查時的重要先

期計畫審查做結合，等細部計畫研擬完成後，將邀請委員及性平辦指導。 

(五) 李委員萍：請研考會訂出性別影響評估標準作業流程之時間。 

(六) 研考會：預計今年年底會將此標準作業流程完成，並在11月性平會報告。 

(七) 主席：請研考會在今年11月第三次性平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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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 

第1案(編號105-2-1)(提案單位：性別平等辦公室，本案經由就業、經濟與福利

分工小組決議，並由該組韋委員薇、范委員國勇、嚴委員祥鸞等連署同意，

提案性平會討論) 

案由：「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就業、經濟與福利面向」第7項及第8項政策

方針之參與單位，擬新增經濟發展局。 

發言摘要 

一、 經濟發展局：針對第7及第8項方針將於工業區聯繫會報、婦幼展、工廠教

育說明會等記者會、座談會，進行部分工時、彈性上下班及在地工作機會

之宣導。然第8項方針鼓勵民間成立女性勞動合作社及勞動者自我僱用，

因此部分與經發局業務執掌相關性較小，是否僅就在地工作機會之部分納

入經濟發展局宣導？ 

二、 主席：原則上第7項及第8項方針新增經濟發展局，並以宣導為主。 

 

第2案(編號105-2-2)(提案單位：張委員珏、葉委員文健) 

案由：為因應少子女化對一次生多個的雙多胞胎家庭需要予以支持，請性平會

召開各局處方案討論會。 

發言摘要 

一、張委員珏：辦法應更正為「桃園市雙多胞胎處境知多少座談」。 

二、葉委員文健：自己為雙胞胎父親感受特別深，在托育、交通、入學等方面

相較於單胞胎有其複雜度跟困難度，期待透過提案在此部份能有些促成。 

三、社會局：目前桃園市生育津貼補助每胎三萬元，雙胞胎每胎三萬五千元，

多胞胎以上每胎四萬五千元，屬實質津貼補助。社會局認為可依委員意見，

邀請專家學者、雙胞胎以上家庭進行座談，針對雙多胞胎家庭給予更多實

質上之協助。 

四、主席：照案通過，請性平辦邀集社會局及相關局處共同辦理座談。 

 

第3案(編號105-2-3)(提案單位：李委員萍、劉委員梅君、顏委員玉如) 

案由：請各局處研擬106年與民間組織（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或企業，

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計畫、方案、措施，提會討論。 

發言摘要 

一、 李委員萍：就實際層面，政府人力物力有限，然民間活力無窮，期待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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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良好的夥伴關係，達致性別平等目標，同時將性平意識深入民

間，亦謝謝相關業務部門願意投入共同推展性平。 

二、 劉委員梅君：期待此提案除現有局處因業務而接觸之民間團體、企業外，

能有更多創新之作為。 

三、 顏委員玉如：希望局處能擇一個與本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扣合之計畫與民

間合作，同樣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皆可透過旨揭計畫再度落實。透過提案

過程，各局處可以腦力激盪，並達致性平重點方向之推動。 

四、 范委員國勇：非常贊同此提案，其實與民間組織、企業合作不見得要花錢。

如交通局每年可擇一天辦理宣示性公車禮讓婦孺老幼活動、文化局與麥當

勞等企業結合辦理父親說故事等。 

五、 嚴委員祥鸞：此提案立意良好，然必須盤點現有政策措施、業務，如桃園

義民祭納入性平議題、中小型企業托兒措施補助、交通局偏遠路線規劃考

量實際需求等，從現有局處業務進一步連結性平概念，亦能減少局處之焦

慮。 

六、 張委員珏：如衛生局預計規劃辦理新住民孕期健康及人工生殖需求研究案

(性平方針、工作報告附錄冊第234頁)，可以於此業務中融入性別議題。 

七、 李委員萍：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鼓勵民間、企業參與，共同協力發展性平，

為此提案之主要目的。 

八、 主席：照案通過，請業務機關(民政局、教育局、勞動局、社會局、財政

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地政局、都市發展局、工務局、水務局、原住

民族行政局、交通局、觀光旅遊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地方

稅務局、體育局、客家事務局、青年事務局、警察局、消防局)於本(105)

年10月前，研擬1項預計與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推動性別平等之計畫、方

案或措施，並於105年10月該局處性平專責小組審查、11月提報性別主流

化推動組審查，於106年執行，並檢附相關成果。 

 

第4案(編號105-2-4)(提案單位：衛生局) 

案由：有關修正本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婦女健康、醫療與照顧組」性別平

權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分工表「政策方針1」之政策內涵及

方針重點文字調整一案，提請討論(詳如附錄冊第226頁)。 

發言摘要 

一、 衛生局：針對政策方針1之方針重點(2)應定期追蹤政策執行情形，並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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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政策方向，如建立HPV疫苗的回報機制。因方針重點(2)建立HPV疫苗

的回報機制，在方針2、4皆有提及HPV相關辦理成果，故建議刪除方針重

點(2)。此部分為文字酌修，調整方針重點細項，整體內涵不變。 

二、 顏委員玉如：涉及政策方針之修正皆應提至大會討論。 

三、 張委員珏：建議此提案內容應更清楚呈現。 

四、 葉委員文健：若委員們針對政策方針1之方針重點中的補充解釋(如…)有

疑義的話，可以於大會中經委員同意後刪除。 

五、 主席：此提案送回分工小組研議較完整後，再提至大會討論。 

 


